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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議會討論文件 

  
反對特區政府公布的“一地兩檢”方案 

  
背景資料: 
  
2010年立法會在建制派議員支持下通過撥款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政府一直拖延至

今年7月25日才公布高鐵一地兩檢方案，聲稱參考深圳灣口岸模式，在西九龍站劃定

的內地口岸區連同營運中的車廂，將由內地管轄，適用內地法律，由內地法院行使司

法管轄權。 

  
我們對政府建議的一地兩檢方案十分失望，基本法第18條表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

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

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看不到所謂「深圳

灣口岸模式」的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可以符合基本法第18條。 

  
律政司司長表示因為內地口岸區租賃了給內地，基本法就不適用。我們認為有關說法

及安排極不妥當，擔憂做法會成為先例，中央政府日後可以在特區政府配合及不修改

基本法的情況下，隨時宣布某個港口碼頭、機場，甚至某個香港地區已短期或長期租

賃給中央，因而行使內地法律，客觀效果是一國兩制慘遭侵蝕，香港領土範圍毫無保

障。過去銅鑼灣書店林榮基、李波事件已經顯示有強力部門跨境執法，現在容許公安

在香港核心地帶越境執法，相信很多香港人都非常擔憂。 

  
另外，將車廂列為內地管轄區，更會帶來大量法律爭議，市民縱使在香港境內也很容

易一不小心就會誤墮內地法網，例如在車廂內使用FACEBOOK分享(SHARE)諾貝爾

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所撰寫的<<08憲章>>，會否就觸犯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

被捕判刑。 

  
政府透過這種形式方法引進「一地兩檢」，涉及在西九龍總站及車廂執行內地法律的

問題，相信社會必會就有關做法是否違反《基本法》出現極大爭議，而事實上不少市

民已經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院解釋「一地兩檢」是否違憲。現時香港人非常擔心「一

地兩檢」破壞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對港人的保障，這是涉及香港核心價值及法治問題。 

  
終審法院倘若裁定合憲固然打開缺口，倘若裁定不合憲則會招惹人大釋法，結果可能

是引進《基本法》附件三全新的詮釋，打開除了國防、外交及非香港自治範圍的事情

外，其他全國性法律都可以在特定條件下在港執行。若此先例一開，亦代表可透過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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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行政或修法手段引進其他內地法例，損害《基本法》對港人的保障。 

  
除此之外，香港立法會的立法權來自《基本法》，而立法會不能制定違反基本法的法

律。因此，香港立法會亦無權就准許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部分司法管轄區執法而立法，

因這明顯是違反基本法。 

  
此外，我們認為所謂授權香港立法會立法的做法，是缺乏法理基礎去解釋香港為何會

失去部分司法管轄區。而香港特區在「內地口岸區」內喪失刑事司法管轄權的同時，

又享有部分民事司法管轄權，更是十分荒謬。 

  
所以我們反對特區政府公布的“一地兩檢”方案，不能因為方案可以為往來內地和香港

的旅客帶來經濟方便，而犧牲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動議內容: 
  
葵青區議會要求特區政府盡快撤回廣深港高鐵西九總站一地兩檢方案，並就通關安排

的不同方案諮詢公眾，與民共議，凝聚共識。 

  
動議人:周偉雄，許祺祥 

和議人: 梁志成，黃潤達，梁錦威，梁耀忠，黃炳權，林紹輝，吳劍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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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祺祥 

葵青區議員(上大窩口), 民主黨 

香港新界葵涌大窩口邨富國樓地下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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